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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工商事務委員會  

與貿易通簽訂在二零零四年後  
提供政府電子貿易服務的協議  

目的  

  本文件告知委員，政府與貿易通電子貿易有限公司

(貿易通 )簽訂了協議，由該公司在二零零四年後繼續提供政

府電子貿易服務，辦理產地來源證、生產通知書及紡織商登

記方案下的紡織品通知書。  

背景  

2 .   一九九二年十二月，政府授予貿易通一項專營權，由

該公司向貿易界提供前端電子數據聯通 (電子聯通 )服務 1，辦

理六種與貿易有關的文件，即受限制紡織品出口證、產地來

源證、生產通知書、進出口報關單、應課稅品許可證及貨物

艙單 (道路貨運除外 )。該專營權為期七年，由貿易通在一九

九七年一月一日開始商業運作起計，至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

                                                 

1  有關服務包括以電子方式接收資料、確認貿易商身分、核實資料、以及在有需要時

整合不同來源的資料、從貿易商的帳戶收取有關費用，以及把資料傳送至相關政府

部門的後端電腦系統。二零零四年一月一日， “電子聯通服務 ”改稱為 “政府電子貿易

服務 ”，因為在二零零三年之後提供的電子服務包括能配合互聯網上交易的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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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日屆滿。二零零二年，政府與貿易通簽訂另一項協議，

由貿易通提供電子服務，交付紡織商登記方案下紡織品通知

書。這項協議於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屆滿。  

3 .   二零零一年，我們在諮詢本委員會及業界後，決定在

二零零三年貿易通的專營權屆滿後，以非專營方式繼續委聘

貿易通為服務供應商，並委聘新的服務供應商，提供辦理進

出口報關單、應課稅品許可證及貨物艙單 (道路貨運除外 )的

服務，為政府電子貿易服務市場引入競爭。該等服務並非純

粹或主要關乎紡織品貿易，及不會受二零零五年一月全球取

消紡織品配額所影響。  

4 .   經招標後，我們在二零零三年三月與商貿易服務有限

公司 (商貿易 )簽訂協議，委聘該公司為另一服務供應商，由

二零零四年起提供辦理進出口報關單及應課稅品許可證的服

務。我們在二零零三年四月曾向本委員會作出匯報  (見文件

第 CB(1)  1410/02-03(05)號 )。商貿易已在二零零四年一月一

日推出辦理進出口報關單的服務，並在同年八月十八日推出

辦理應課稅品許可證的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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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二零零三年十二月，我們與貿易通簽訂非專營服務協

議，讓該公司在二零零四年一月一日至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

十一日期內提供辦理進出口報關單、應課稅品許可證及貨物

艙單 (道路貨運除外 )的服務，並在二零零四年一月一日至十

二月三十一日期內辦理受限制紡織品出口證、產地來源證、

生產通知書，以及紡織商登記方案下的紡織品通知書的服

務。受限制紡織品出口證、產地來源證、生產通知書，以及

紡織商登記方案下的紡織品通知書的服務協議有效期較短，

因為這些文件純粹或主要關乎紡織品貿易，而紡織品配額由

二零零五年一月起取消，可能對它們有直接影響。我們在二

零零四年二月曾向本委員會匯報簽訂該等服務協議一事 (見文

件第 CB(1)933/03-04(05)號 )。  

紡織品管制制度的檢討  

6 .   就紡織品管制制度進行檢討後，工業貿易署 (工貿署 )

決定修訂現行的管制制度，以配合二零零四年之後的情況。

我們在二零零四年七月曾向本委員會匯報有關的修訂建議 (見

文件第 CB(1)2327/03-04(01)號 )。所需的法例修訂項目已獲得

批准。根據上述修訂建議，有關提交貿易文件的規定會相應

更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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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由二零零五年一月起不再需要提交受限制紡織品出口

證；  

(b )  紡織商登記方案會實施至二零零五年年底，所涵蓋的

紡織品類別於二零零五年一月起作出修訂；至於紡織

商登記方案下的紡織品通知書在二零零五年之後是否

仍有需要保留，則有待工貿署在二零零五年年底進行

檢討後決定；  

( c)  現階段須繼續提交生產通知書；及  

(d )  長遠來說，有需要提交產地來源證，因為部分紡織品

進口經濟體系可能會繼續要求提供產地來源證，而且

紡織品和非紡織品或同樣需要產地來源證。  

7 .   上述有關提交文件的新規定，可能令紡織商登記方案

下的紡織品通知書、產地來源證及生產通知書的辦理數量下

跌。不過，我們很難預計跌幅，因為有關跌幅會受不同的因

素影響，其中包括進口國家日後就內地出口的紡織品可能實

施的保障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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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貿易通的協議  

8 .   我們需要在二零零四年之後繼續提供政府電子貿易服

務，辦理產地來源證、生產通知書，以及紡織商登記方案下

的紡織品通知書。為此，我們與貿易通磋商，請該公司繼續

提供有關服務。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九日，我們與貿易通簽訂

非專營服務協議，讓該公司在二零零四年後提供辦理產地來

源證、生產通知書，以及紡織商登記方案下的紡織品通知書

的服務。  

辦理產地來源證及生產通知書的服務  

9 .   新協議的條款，大致上與二零零四年有關辦理產地來

源證及生產通知書的服務協議的條款相同。新協議部分主要

條款如下－  

( a)  合約期由二零零五年一月一日至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

十一日，為期四年。如政府及貿易通雙方同意，可按

照政府指明的年期，續訂一項或多項服務的協議；  

(b )  政府給予貿易通一元，而貿易通須在合約期內，按照

協議所載的技術規格，提供並營辦有關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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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在合約期內，貿易通就協議訂明的服務水平提供服務

而不得向用戶收取高於協議所訂的服務費；  

(d )  現行有助促進競爭的條款會繼續適用於新協議 (即以

非專營方式提供服務；對服務供應商之間的相互擁有

權設定限制；設立凍結當時收費的機制，以防止掠奪

式定價；訂立禁止限制貿易的一般條文；服務供應商

有責任公布收費，並向政府提供資料，以確保遵守服

務協議的條文；政府可向承辦商發出通知，要求停止

某些行為等 )；及  

( e)  如貿易通不打算續訂協議，須於服務協議在二零零八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屆滿之前給予 18 個月的通知。  

10 .   我們已確定提供辦理產地來源證服務的長遠需要，以

及在現階段提供辦理生產通知書服務的持續需要，因此可以

考慮引入多於一家政府電子貿易服務供應商，提供這兩種服

務。事實上，商貿易已表示有興趣提供這些服務，並一直與

我們磋商。我們會繼續與商貿易磋商，並研究能否引入更多

服務供應商，以提供辦理產地來源證和生產通知書的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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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紡織商登記方案下紡織品通知書的服務  

11.   有關紡織商登記方案下的紡織品通知書服務協議，我

們已與貿易通續期一年，由二零零五年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

十一日，條款及條件與前大致相同。現時向用戶收取的費用

維持不變。  

12 .   目前，紡織商登記方案的登記商戶每年須向工貿署繳

付登記費。在法律上，政府並無強制規定貿易商必須使用電

子方式提交紡織品通知書，即貿易商現時可選擇以電子或紙

張形式提交有關文件。在現階段，政府無意強制規定以電子

方式提交紡織品通知書，因為如上文第 6(b)段所述，工貿署

會在二零零五年進行檢討，以決定紡織商登記方案在二零零

五年後是否仍有需要保留。  

13 .   在與我們磋商期間，貿易通建議如在二零零五年後仍

有需要保留紡織商登記方案下的紡織品通知書，工貿署應考

慮為使用電子服務的商戶引入款額較以紙張形式提交文件的

商戶為低的登記年費，以鼓勵業界採用電子方式提交有關文

件。為配合推廣電子商貿的一般政策，我們已表示，如決定

在二零零五年後保留紡織商登記方案下的紡織品通知書，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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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會探討引入這個差價，但有關安排必須符合若干條件，例

如從公共財政的角度而言，這個差價合情合理 (計及政府為這

兩類登記商戶提供服務所需的成本開支 )，以及立法會通過實

施這個差價所需的法例修訂。  

結論  

14.   請各委員知悉我們已與貿易通簽訂新的協議以提供辦

理產地來源證、生產通知書，以及紡織商登記方案下的紡織

品通知書的服務。  

 

工商及科技局  

二零零五年一月  


